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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銀行公會-(第一類別)內部管理委員會徵才公告 

徵才機關：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職等:6等 3級至 6等 10級，年薪約新臺幣 84萬元~100萬元(不含職務

加給)，依職級及工作經驗敘薪。 

具銀行財會、稽核等部門或會計師事務所查核銀行業等 2年以上工作經

驗者，以 6等 6級(含)以上任用，年薪約新臺幣 90萬元以上。 

二、 職稱：助理幹事。 

三、 名額 ：1名。 

四、資格條件： 

(一) 大專以上畢業（國內、外不限），且已取得大專(含)以上學位(畢業)

證書。 

(二) 文案撰寫及簡報能力。 

(三) 熟悉 PC操作(Office 應用軟體)。 

(四) 具備基礎英文聽、說、讀、寫能力；如具全民英檢中高級合格或相

當程度以上者尤佳。 

(五) 具溝通及協調能力。 

五、工作項目： 

(一) 辦理本會內部管理委員會有關金融會計稅務相關工作事項。 

(二) 辦理本會內部管理委員會有關銀行總務等相關工作事項。 

(三) 辦理本會內部管理委員會其他工作事項。 

(四) 簽辦本會相關公文及提案。 

(五) 其他本會交辦事項。 

六、 薪資福利： 

(一) 每月薪資 46,703 元~57,269 元，另依本會相關規定發給伙食津

貼、交通津貼、3節福利金、考績獎金及工作獎金等。 

(二) 服務滿 1年後另按月加發職務加給 7,000元。 

(三) 服務年資滿 6個月(含)以上享有員工福利儲蓄信託。 

七、 筆試範圍：公文撰寫、會計稅務、國際會計準則。 

考試題型：選擇題及非選擇題。 

八、甄試方式：書面審查通過後，依通知進行筆試，再依筆試成績擇優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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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參加口試。請攜帶具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件正本(限國民身分證、護

照或健保 IC 卡，請擇一攜帶，護照須於有效期間內)，並依測驗入場

通知書指定時間及測驗地點應試；未攜帶前述指定身分證件正本者不

得入場應試。 

九、徵才期間：即日起自 115 年 5 月 28 日(收件截止日，以掛號郵戳為

憑）。 

十、甄試日期：預計於 115 年 6 月 12 日舉行(筆試於上午 9:30 舉行，通

過筆試者，方可進行下午面試；實際考試日期以書面審查後通知為準)。 

十一、 工作地點及 甄試地點：中華民國銀行公會(臺北市德惠街9號3樓)。 

十二、聯絡方式：意者請填具銀行公會會務工作人員遴選報名履歷表、本

會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告知義務內容簽收聯（至銀行公會網

站下載），並檢附上開履歷表、簽收聯、最高學歷證件影本、中文自

傳及聯徵中心信用報告等資料，以掛號逕寄：臺北市德惠街 9 號 3

樓總務組陳小姐收（請詳細註明上班時間及聯絡方式，以便通知

 甄試時間），符合本會需求者列入甄審，錄用與否概不退件。聯絡電

話：(02)8596-2229分機 2358陳小姐。 

十三、 注意事項： 

(一) 上述所列學歷須為教育部認可之學校，且不得以同等學力報考。 

※畢業證書如係國外或大陸港澳學歷須符合教育部訂頒「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之規定，並加附中文譯本；國外學歷影本，

應經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當地使、領館或派駐當地之文化、

貿易、商務機構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驗(認)證。

目前尚未經前述單位驗(認)證者，請及早申請，以免損及本身權

益。 

(二) 凡經錄取後，錄取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經查證屬實者，將不予

進用或即予終止勞動契約： 

1. 因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者。

受緩刑宣告或得易科罰金者，不在此限。 

2. 受保安處分裁定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致無法勝任工作者。 

3. 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致無法勝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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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現任理事、監事。 

5. 現任理事、監事、秘書長之配偶及 3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三) 依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之聘用辦法規定，本會會務工作人員之聘僱，

應先予試用 3個月，試用期滿成績合格者，始予正式聘僱，試用

期間薪資以 9折計算。 

(四) 錄取人員於報到時須繳驗： 

1. 國民身分證正本。 

2. 畢業證書正本。 

3. 依報考資格所要求之專業證照、外語能力等證明文件正本。 

4. 最近 3 個月內體格檢查證明；未提出者，取消錄取資格。 


